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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与殷建红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案由： 民事> 侵权责任纠纷> 侵权责任纠纷>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由释义

案 号：(2023)京 03 民终 7992 号

审理法官： 郑吉喆 金妍熙 巫扬帆

文书类型： 判决书

公开类型： 文书公开

审理法院：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结日期：2023.07.21

案件类型： 民事二审

审理程序： 二审

代理律师/律所：崔姝淼,北京京杰律师事务所;郑兆阳,北京荣久律师事务所;黄灿培,北京荣久

律师事务所;

案例发文：中国法院类案识别优秀裁判文书(第 1-4 批)

权责关键词： 代理 合同 过错 无过错 鉴定意见 新证据 诉讼请求 维持原判

案件要素： 侵权 不承担或减轻责任的情形 受害人特殊体质 机动车侵权 因果关系 法律责任

法律责任承担 扩大损害后果 损伤参与度 减轻或免除侵权人责任 过错责任原则 预见可能性

相关企业：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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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判决书

(2023)京 03 民终 7992 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营业场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23 号 15 层。

负责人：曹阳，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兆阳，北京荣久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灿培，北京荣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鹏申。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姝淼，北京京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殷建红。

委托诉讼代理人：殷广越(殷建红之子)。

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因与

被上诉人张鹏申、原审被告殷建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

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2)京 0105 民初 46570 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

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保险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保险公司按照参与度即交强险

部分按照 5%判定责任；3.本案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

审法院判决错误，未考虑参与度。上诉人一审诉讼中按照法定程序申请了自身疾

病与本次交通事故的因果关系及参与度的评定，北京中衡司法鉴定所出具鉴定意

见为自身疾病与交通事故无关，但在自身疾病的基础上，本次外伤诱发了不适的

临床症状及体征，建议外伤参与度为 E 级。按照该鉴定外伤是轻微责任，外伤参

与度系数值是 5%至 15%，一审法院不考虑参与的问题直接判决上诉人承担 100%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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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明显错误，因此上诉人不服一审法院判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重新做出认定

并依法改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张鹏申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保险公司要求按

照参与度比例于法无据，根据交通事故指导案例 24 号、道交法 76 条第二项规

定，首先从本次交通事故来看事故引发是殷建红追尾造成的，我方为车内乘客，

本次交通事故损害后果是追尾后强烈碰撞所致。对事故的发生以及损害后果的造

成张鹏申均无过错。所有法律均无规定受害人体质状况和事故结果的影响可以减

轻侵权人责任。中衡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对因果关系和参与度比例的评定

与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无关。本案中虽然参与度被鉴定为 E级，如果没有殷建红

追尾的外部撞击张鹏申不会导致现在的情况，对于张鹏申遭受的经济损失保险公

司应当承担全部责任。

殷建红述称：和保险公司的意见一致。

张鹏申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殷建红、保险公司赔偿医疗费

18222.61 元、营养费 3000 元、误工费 135012 元、护理费 12000 元、精神损害抚

慰金 5000 元、交通费 3051.97 元、残疾辅助器具费 148 元，以上共计 176434.58

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 年 12 月 6 日 6 时 5分，在北京市朝阳区五环路上清

桥/上清立交桥(路口)，殷建红驾驶事故车辆由东向西行驶，王万彪驾驶京 XXXX

某某车辆由东向西行驶，内乘张鹏申，两车发生追尾事故，造成车辆接触部位损

坏，张鹏申受伤。交管部门认定殷建红负事故全责，王万彪、张鹏申无责。事故

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事发在保险期间。

事发当日，张鹏申至航空总医院治疗，经诊断为脑外伤、右髋腰部外伤，

2019 年 12 月 11 日至 2020 年 3 月 6 日期间，张鹏申多次至该院复诊，诊断内容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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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腰椎间盘突出伴神经根病、外伤后头晕、眩晕综合征、颈椎损伤、颈椎病、腰

部肌筋膜炎。2019 年 12 月 10 日至 2020 年 4 月 20 日，张鹏申多次至北京协和医

院治疗，经诊断为头外伤、脑外伤后综合征、腰部外伤、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

该院建议张鹏申康复治疗。2019 年 12 月 6 日。2020 年 3 月 17 日，张鹏申至北京

大学国际医院治疗，经诊断为头和颈扭伤、腰扭伤、颈椎间盘突出、腰椎间盘突

出伴坐骨神经痛、运动障碍、胸锁关节扭伤(左)。2020 年 3 月 19 日至 5月 14 日

期间，张鹏申多次至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进行康复治疗，该院建议张鹏申休息至 5

月 20 日。2020 年 3 月 12 日，张鹏申至北京积水潭医院治疗，经诊断为颈肩痛、

腰椎间盘突出、外伤后腰背痛。张鹏申因就医产生医疗费，据发票核算共

18972.92 元。张鹏申据伤情及医嘱主张 154 天的误工费 135012 元、60 天的护理

费 12000 元、60 天的营养费 3000 元，估算精神损害抚慰金 5000 元，提交劳动合

同、收入证明、银行流水单、纳税证明佐证。张鹏申提交网约车发票及行程单，

主张交通费 3051.97 元；提交颈托发票主张残疾辅助器具费 148 元。

庭审中，保险公司申请对张鹏申腰椎间盘突出、腰椎间盘突出伴坐骨神经痛

与本次交通事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参与度进行鉴定，各方当事人协商确定由北

京中衡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该机构于 2022 年 11 月 22 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

认为张鹏申腰椎间盘突出属自身疾病，与交通事故无因果关系，但在自身所患椎

间盘突出基础上，本次外伤诱发了不适的临床症状及体征，建议外伤参与度为 E

级，理论系数值 10%，责任程度轻微，参与度系数值 5-15%。保险公司支出鉴定费

4000 元。

一审法院认为，殷建红驾驶事故车辆与张鹏申乘坐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造成

张鹏申受伤，交管部门认定殷建红负事故全责，事故车辆在保险公司投有交强

险，故张鹏申因此次事故产生的合理合法损失，应先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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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偿，不足部分由殷建红赔偿。

关于张鹏申的各项诉讼请求。张鹏申腰椎间盘突出虽属自身疾病，但考虑到

在其患有椎间盘突出基础上，本次事故外伤诱发了不适的临床症状及体征，张鹏

申为缓解不适症状所进行的治疗及康复训练，皆属合理支出，故一审法院不再考

虑参与度，支持张鹏申医疗费 18222.61 元。张鹏申主张的误工期有医嘱为证，一

审法院支持 154 天，其主张的计算标准过高，一审法院据银行流水单显示的收入

状况，酌情支持 73000 元。据张鹏申伤情，一审法院支持护理期 45 天、营养期 45

天，护理费酌情支持每日 150 元共支持 6750 元，营养费酌情支持每日 50 元共支

持 2250 元。交通费系张鹏申就诊所需的必要支持，有发票及行程单为证，一审法

院支持 3051.97 元。残疾辅助器具费与张鹏申伤情相关，一审法院支持 148 元。

精神损害抚慰金，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第一

千一百七十九条、第一千二百零八条、第一千二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张鹏申残疾辅助

器具费 148 元、护理费 6750 元、交通费 3051.97 元、误工费 73000 元、医疗费

7750 元、营养费 2250 元，共计 92949.97 元；二、殷建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赔偿张鹏申医疗费 10472.61 元；三、驳回张鹏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诉讼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经询，张鹏申表示腰椎间盘突出不是其固有疾病，是这次交通事故发生之后

才知道，在事故之前既不疼也不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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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对于事故发生情况、责任主体、具体损失数额

等方面均未提出异议，本案的二审争议焦点在于保险公司应否在保险范围内对张

鹏申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本案中，保险公司上诉主张依据鉴定意见，认为因交通事故在此次损伤中仅

起到诱发临床症状的轻微作用，要求只承担 5%的赔偿责任。张鹏申认为自己对交

通事故没有过错，不应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要求法院参照 24 号指导案例(荣宝英

诉***、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的裁

判要点：“交通事故的受害人没有过错，其体质状况对损害后果的影响不属于可

以减轻侵权人责任的法定情形。”进行裁判。保险公司也就本案应否参照 24 号指

导案例提出了意见。本院对此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

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第十条规定，公诉机关、案件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

代理人等提交指导性案例作为控(诉)辩理由的，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说理中

回应是否参照并说明理由。本案中张鹏申提出了对于 24 号指导案例应当参照的意

见，本院对该指导性案例在本案中能否参照适用论述如下：判断案件是否类似是

指导性案例参照适用的核心，本案与 24 号指导案例同为由侵权一方负事故的全部

责任，而作为另一方的被侵权人对事故发生并无过错。24 号指导案例中原告荣宝

英患有骨质疏松，该体质状况对骨折的损害后果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影响，本案中

张鹏申患有腰椎间盘突出，本次外伤诱发了不适的临床症状及体征，如鉴定意见

分析说明中所体现的，在腰椎间盘退变、突出等病理基础上，脊髓和神经根受到

压迫进而产生下肢麻木、疼痛等症状。但被鉴定人确有外伤史，且伤后即出现

“腰部疼痛、肿胀”的表现。张鹏申应是在自身所患椎间盘突出基础上，因外力

诱发了不适的临床症状及体征，而本院从病历中注意到本次交通事故确实伤到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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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申的腰部，继而张鹏申出现了相关症状导致后续的手续治疗，故交通事故的外

力作用仍然与张鹏申的损害后果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故本案关键事实要素与 24

号指导案例类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第七条：最高人民

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例时应当参照，故本案应当参

照 24 号指导案例的裁判要点进行裁判。保险公司不予参照的理由依据不足，本院

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本案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属侵权责任纠纷，根据法律规

定，受害人对损害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侵权人殷建

红负有交通事故全部责任，张鹏申不负事故责任，张鹏申对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

果的造成均无主观过错，本案不存在减轻侵权人责任的法定事由。张鹏申的身体

状况仅是事故造成后果的客观介入因素，并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参照 24 号指导

案例，张鹏申的体质状况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人或者保险公司责任的法定情形。

保险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保险公司

应在保险范围内对张鹏申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综上所述，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并无不

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

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 2007 元，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负担

(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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